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翔金泰”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智翔金泰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与意

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该议案提交至公司

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蒋仁生回避了相关事项的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全

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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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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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5年
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2025年1-3月与

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金

额

2024年实

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人

购买燃料

和动力

重庆智睿

投资有限

公司

120.00 8.03 11.66 70.63 9.35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北京智飞

绿竹生物

制药有限

公司

23.00 0.06 17.92 11.32 0.05

向关联人

销售材料

安徽智飞

龙科马生

物制药有

限公司

10.00 100.00 0.33 - -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安徽智飞

龙科马生

物制药有

限公司

200.00 2.88

向关联人

租赁房

屋、车辆

重庆智睿

投资有限

公司

200.00 11.69 38.02 154.13 11.93

北京智飞

绿竹生物

制药有限

公司

200.00 11.69 37.49 153.75 11.90

向关联方

出租土地

重庆美莱

德生物医

药有限公

司

3.00 100.00 0.63 2.53 100.00

合计 756.00 - 106.05 392.36 -

（三）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4年预计金

额

2024年实际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和

动力
重庆智睿投资有限公司 155.00 70.63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
150.00 -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
15.00 11.32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车辆

重庆智睿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154.13

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
200.00 153.75

向关联方出租土地
重庆美莱德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
3.00 2.53

合计 723.00 392.36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重庆智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睿投资”）

企业名称 重庆智睿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蒋凌峰

注册资本 20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4-12-31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重庆市巴南区麻柳大道669号10号楼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生物医药的研发与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利用企业自有资金从事对外投资；企业投资管理（以上经营范围

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

劵、期货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支付结算、个人理财服务，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住房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蒋仁生持股90%、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

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

财务数据
无（该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2、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飞绿竹”）

企业名称 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杜琳

注册资本 133,215.69万元

成立日期 2003-10-08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济北路22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药品进

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人体基因诊断与治

疗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实验分析仪器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

财务数据
无（该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3、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飞龙科马”）

企业名称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万军

注册资本 76,5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1-01-05

住所/主要办公

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明珠大道5008号

经营范围

生物制品（免疫制剂，疫苗，基因重组制品）生产、销售。一般经营项

目：生物制品、药品、诊断试剂及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生物技术咨询服务；实验用免疫试剂、实验仪器销售；低温仓

储；冷藏车道路运输；实验动物养殖；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近一个会计年度

的主要财务数据
无（该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4、重庆美莱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莱德生物”）

企业名称 重庆美莱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刘颜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01-03

住所/主要办公

地点
重庆市巴南区麻柳沿江开发区科技孵化楼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医疗服务；实验动物生产；实验动物经营；

药品生产；药品进出口；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批发；药品零售；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实验动物垫料生产；货物进出口；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医药科技和生物科技领域内的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科技项目评估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实验室设备销售；

化学试剂销售（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Ⅰ类医疗器械零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
李蕙菱持股55%、重庆智睿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0%、刘颜持股15%

近一个会计年度

的主要财务数据
无（该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重庆智睿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重庆美莱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智睿投资持股30%，系其第二大股东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

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

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求所发生，主要

为向关联人智睿投资租赁房屋、购买燃料和动力，向智飞绿竹租赁房屋并接受

其提供的劳务、向智飞龙科马销售材料、购买商品，向美莱德生物提供土地租

赁等。

（二）定价依据

相关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并结合市场同类价格情况

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在实际购销行为或者服务发生时根据需要签署。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需要，是公司合理利用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手段。各项日常关

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上述交易的发生不会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关联交易定价

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

对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王永杰、刘丹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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